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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确保缉私警察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有效地打击走私违法活动,维护国家正常经济秩序和加强缉私警察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方针,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防止执法腐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关于实行警务公开的规定，现将海关缉私部门警务公开的内容予以公布。
一、海关缉私部门的设置
为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199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公安部二十四局），设在海关总署，受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海关总署领导为主。走私犯罪侦查局在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及其分支机构设立了42个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和116个走私犯罪侦查支局。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部分直属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列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序列。2002年12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局更名为海关总署缉私局，各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更名为**海关缉私局，各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更名为**海关缉私分局。

二、海关缉私部门的职责权限
海关缉私部门的职责权限是：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境内，依法查缉走私犯罪案件，依法查处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
（二）对走私犯罪案件和走私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对侦查终结的走私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三）对不构成走私犯罪的走私行为，构成走私犯罪但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以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审理和行政处罚。
（四）接受和办理地方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查获移交的走私犯罪案件和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
（五）缉私警察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依照《海关法》、《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可以依法使用警械、武器。

（六）依法办理、参与和海关缉私部门有关的申诉、复议（其中行政复议由海关法规部门办理）、诉讼、赔偿；受理检举、控告,对查办情况进行反馈，并依据有关规定实施奖惩。

(七)依法对抗拒、阻碍海关缉私部门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治安处罚，对情节严重、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处理。
(八)承办国务院及海关总署、公安部交办的重大走私案件和其他事项。

(九)负责反走私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以及反走私形势分析，对口联系各级党政打私主管部门、各行政管理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经济主管部门、大型企业集团等有关社会各界。                                                                                                                  
三、海关缉私部门管辖的案件

（一）走私犯罪案件
1、根据《海关法》的规定，海关缉私部门管辖《刑法》第151、152、153、155、347条和第350条规定的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废物罪，走私毒品罪和走私制毒物品罪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

2、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案件。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案件。

4、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及其他方便的案件。

5、海关其他部门、地方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移交的走私犯罪案件。

6、武装掩护走私以及用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案件。

（二）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
1、根据《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海关缉私部门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等案件进行调查和行政处罚。
2、涉嫌走私犯罪但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构成犯罪，但依法免予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罚的案件。
3、地方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查获的需要移送海关处理的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的其他违法案件。

四、走私犯罪案件的办理
（一）基本程序：包括受案、立案、侦查、破案、侦查终结。其中：
1、受案

海关缉私部门受理群众举报的走私犯罪案件、海关其他部门和地方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查获移交的走私犯罪案件。
海关缉私部门对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案后立即对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2、立案

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已管辖的，应当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
（二）侦查手段
1、传唤和讯问犯罪嫌疑人
海关缉私部门对不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其所在市县的指定地点或其住处进行询问。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侦查人员进行。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讯问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个别进行。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陈述有罪的情节和无罪的辩解。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
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申辩和反证，海关缉私部门都应当认真核查，依法处理。
2、询问证人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询问证人。询问证人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向证人出示海关缉私部门的证明文件

或侦查人员的工作证件。

询问证人时，应当个别进行，并告知证人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3、勘验、检查

海关缉私部门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依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勘验或检查。
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强制检查。
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侦查人员或医师进行。
为查明案情，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进行侦查实验。但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
4、搜查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同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制作《搜查笔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
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侦查人员进行。
执行拘留、逮捕时遇有特殊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5、扣押物证、书证

海关缉私部门对侦查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物品和文件（包括邮件、电子邮件、电报）应当依法扣押；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
持有人拒绝交出应当扣押的物品、文件的，海关缉私部门可以强行扣押。
执行扣押物品、文件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持有有关法律文书或者侦查人员工作证件。
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海关缉私部门应当会同在场证人和被扣押物品和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统一印制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式三份，写明物品或文件的名称、编号、规格、数量、重量、质量、特征及其来源，按规定由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后，其中一份须交给持有人。
对扣押的物品、文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调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扣押，退还原主。
对于扣押的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易失效、易贬值等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物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变卖、拍卖，变卖、拍卖的价款暂予保存，待诉讼终结后一并依法处理。
6、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在金融机构或邮电部门与犯罪有关的存款、汇款。
冻结存款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每次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
对于冻结的存款、汇款，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冻结，并通知被冻结存款、汇款的所有人。
7、鉴定

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海关缉私部门应当依法指派或者聘请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
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并提出申请，经海关缉私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8、辩认

为了查明案情，海关缉私部门在必要时可以依法让犯罪嫌疑人、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认。
辩认应当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主持辩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辩认经过和结果应当制作《辩认笔录》。
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辨认人不愿意公开进行时，可以在不暴露辨认人的情况下进行，侦查人员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9、通缉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对应当逮捕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布通缉令，将其追捕归案。也可以发布悬赏通告。
抓获被通缉者的海关缉私部门可以凭通缉令将其羁押。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境外，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在边境口岸采取边控措施。
（三）强制措施
根据法律规定，海关缉私部门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下列强制措施。
1、拘传

海关缉私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对需要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拘传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进行讯问。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出示《拘传证》。拘传过程中，可以依法使用约束性警械。
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2、取保候审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保证方式包括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同时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
采取保证人保证的，保证人必须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保证义务。保证人违反规定的，海关缉私部门可以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罚款决定不服的，保证人可以在收到《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之日起五日以内向上一级海关缉私部门申请复核一次。
采取保证金保证的，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有关规定，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决定没收部分或全部保证金。没收保证金的决定，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在七日以内向犯罪嫌疑人宣读。对没收决定不服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收到《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之日起五日以内向上一级海关缉私部门申请复核一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在解除取保候审的同时，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3、监视居住

海关缉私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的场所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海关缉私部门所在的市、县的合法住处，如果没有合法住处的，由海关缉私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在其所在市、县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生活居所实施。海关缉私部门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或者海关缉私部门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在监视居住期间，海关缉私部门可以暂扣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件、机动车（船）驾驶证件。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违反有关规定的，海关缉私部门应当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4、拘留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拘留犯罪嫌疑人，拘留时必须出示拘留证。
对于被拘留人，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拘留的，应当立即释放。
拘留后，除按规定可以不予通知的情形外，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作拘留通知书，送达被拘留人家属或者单位。
对于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海关缉私部门最迟在三十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三十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海关缉私部门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身份之日起计算。
5、逮捕

根据法律规定，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后，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执行逮捕时，必须向被逮捕人出示《逮捕证》。执行逮捕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对于被逮捕的人，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的，经海关缉私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应立即释放。
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除按规定可以不予通知的情形外，海关缉私部门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作逮捕通知书，送达被逮捕人家属或者单位。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因案情复杂等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案件，可以依法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

（四）继续盘问
海关缉私部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当场盘问、检查以及继续盘问。确有必要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继续盘问的，可将其带至缉私局、缉私分局就近的公安机关派出所继续盘问。继续盘问的时限自被盘问人被带至公安机关派出所之时起，一般不得超过十二小时，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填写《继续盘问通知书》，并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
（五）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权利：
1、就自己涉嫌的罪名，有权辩护，辩解自己无罪和罪轻的权利；

2、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利；

3、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4、对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行为提出控告的权利；

5、亲笔书写供词和对笔录进行核对的权利；

6、被告知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

7、要求侦查人员、鉴定人员、翻译人员回避的权利；

8、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到场；

9、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10、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取保候审的书面申请。

犯罪嫌疑人应承担的义务：接受海关缉私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等；对笔录和送达的法律文书在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
（六）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和义务
被聘请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下列权利：
1、向海关缉私部门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3、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4、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对海关缉私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行使其职权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按规定提交有关证件和证明；
2、律师应当在海关缉私部门安排的时间、地点会见犯罪嫌疑人，并应当遵守会见场所的有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在场民警有权予以制止；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聘请翻译人员，应当经海关缉私部门准许；

4、律师会见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海关缉私部门批准；

5、律师不得受聘于同案的两名或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

6、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查阅案卷材料；

7、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泄露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不得教唆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虚假陈述，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或者进行其他干扰缉私部门执法的行为。

（七）证人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证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主要有：
1、亲笔书写证词和对笔录进行阅读、听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的权利；

2、有权拒绝作伪证的要求；

3、有权要求为其姓名和隐私保密；

4、未成年的证人在接受询问时有权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证人在侦查阶段应当承担如下义务：
l、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2、不得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

3、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有保密的义务。

五、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的办理
（一）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的调查程序
1、立案
海关缉私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或线索，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立案。
经审查，对属于其他执法部门管辖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执法部门处理。
2、调查
  海关缉私部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应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当事人有无违法事实、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材料。
调查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办案人员凭执法证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表明身份进行调查取证。
办案人员查问当事人，询问证人，可以到其所在单位或住所进行，也可以要求其到指定的地点进行。
在对涉嫌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进行调查时，不得对当事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得制作或出具刑事法律文书。

（二）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的处罚决定
1、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指海关办案人员在违法案件发生的现场，对当事人当场作出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法律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办案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送达当事人。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违法事实确凿并依法有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警告的行政违法案件。
2、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是海关行政处罚案件适用的基本程序，适用于除依据简易程序处理外的其他所有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
对适用一般程序调查终结的案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作出如下决定：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和具体情况，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违法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海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以行政处罚告知单的形式，对拟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告知，当事人可以提出陈述、申辩要求。海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依据成立的，海关应当采纳。海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海关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行政处罚不能成立。
海关作出暂停从事有关业务、暂停报关执业、撤销海关注册登记、取消报关从业资格、对公民处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万元以上罚款、没收有关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海关应当组织听证。
（三）行政处罚案件的执行
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当事人未在十五日内履行处罚义务的，海关缉私部门对在扣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按规定拍（变）卖、移交或者销毁；决定追缴货物、物品等值价款、违法所得和科处罚款的，应及时向当事人追缴；
对只处以罚款，不没收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的行政违法案件，当事人还应当履行缴纳税款、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
受海关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在离境前缴清罚款、依法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和依法追缴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当事人在离境前未缴清上述款项的，应当提供相当于上述款项的担保。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收取的保证金抵缴或者将其被扣留、抵押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
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或海关决定没收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特制设备，由海关依法统一处理，所得价款和海关决定处以的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和依法追缴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或者特制设备的等值价款，全部上缴中央国库。
当事人履行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办结缴纳税款等海关手续的，海关应当及时解除其担保责任，发还其交纳的保证金或交付的抵押物。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3%加处罚款。
当事人拒不履行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经海关批准，当事人可以暂缓或者分期履行海关行政处罚决定。
（四）行政复议
当事人对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海关的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关复议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海关缉私部门调查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案件的权力。
海关缉私部门办案人员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以下权力：
1、检查权
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可以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以外，在办理走私案件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对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除公民住处以外的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进行检查。
检查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应有被检查方代表或见证人在场，人身检查应由两名以上与被检查人同性别的办案人员在单独的场所进行。检查完毕应当填写《检查记录》或填写《人身检查记录》，并由办案人员、被检查人或见证人签名（盖章）。
2、扣留权
（1）对走私犯罪嫌疑人，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扣留。
扣留时，应向被扣留人出示《扣留决定书》。扣留时间从被扣留人被带回海关后、在《扣留决定书》上签字时起算。
排除走私嫌疑或者法定扣留期满的，应当立即解除扣留，并制发《解除扣留决定书》，交被扣留人签字和签收。

扣留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2）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可以扣留。
（3）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牵连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资料可以扣留。
3、查阅、复制权

办案人员有权查阅、复制与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资料。
4、查问、调查权

办案人员有权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当事人及知情人进行查问和调查。
5、连续追缉权
对于违反海关监管逃逸的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个人，可以连续追至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以外，带回处理。
6、佩带和使用武器权
办案人员为履行职责，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佩带和使用武器。
7、质押权
对于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可以向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收取等值保证金或者抵押物。
8、处理权
对不构成走私犯罪的走私案件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案件以及依照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由海关处理的其他违法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进行处罚。
9、责令改正权
海关缉私部门对违反《海关法》及其有关法律、法规行为，除依法处罚外，还有权要求违法行为人改正违法行为。
10、请求协助权
在执行职务受到暴力抵抗时，有权请求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予以协助。
海关可以查询涉案单位或个人在金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款、汇款。
（六）律师在办理走私、违规等行政执法案件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允许律师到海关阅卷，了解有关案情，但只供查阅正卷，副卷不予提供。

律师阅卷，可摘抄、记录，未经许可不许翻拍、复印。

律师到海关阅卷，要出示律师证件及所在律师事务所开具的证明，经海关方面主管负责人批准，方可查阅。

律师应在海关指定的地点阅卷。案卷不许拆卸，不许带走。
六、海上缉私
（一）海上缉私的职责、权限
海关缉私艇属公安船艇。海关缉私部门依照《海关法》等有关规定，在我国的内海、领海、界河、界湖使用海关缉私艇开展海上缉私活动。
海关缉私人员有权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船舶及所载货物（物品），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查问随船人员；查阅、封存或暂扣船舶运输的各类单证、运输货物的有关单证、随船人员个人证件、船舶航行资料、日志及通信文件、往来电文等；封闭导航及通信设备；对涉嫌走私的船舶、货物、物品和走私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扣留；对逃逸的走私嫌疑船舶，海关缉私艇可连续追缉至公海。
（二）海上缉私程序
1、缉私艇发现走私嫌疑船舶并靠近准备登船检查时，应发出明确停航受检信号、指令，同时表明身份，并确认对方知悉。对拒不停船的，可以采取强行登船等措施或按规定使用武器。
2、检查走私嫌疑船舶时需两名或两名以上缉私人员共同进行。登上被检查船只后，应首先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要求船方配合检查。船方应派员在场配合检查，并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单证、资料等。
3、检查走私嫌疑船舶时，被检查船船长应在海关缉私人员的监控下测定船位并标于对方的海图上，由其签名并签注时间后，封存其海图、航海日志及通信文件和往来电文等。海关缉私人员应当填写《检查记录》，由被检查船舶负责人签字确认，拒绝签字的应予注明。
4、海关缉私部门有权将有走私嫌疑的船舶押解回缉私基地作进一步调查。被押解的船方人员应配合海关缉私人员把船舶安全驶至指定地。
（三）海关缉私艇标志
海关缉私艇舷号标示于缉私艇艇艏两舷，用仿宋体标示“海关”字样加舷号，字体颜色为白色；上层建筑驾驶室两侧用手书体标示“中国海关”字样，字体颜色为大红色；艇体（主甲板以下，水线以上部分）为浅灰色；甲板为草绿色；上层建筑（主甲板接缝以上）为白色。缉私摩托艇艇体及上层建筑均为浅灰色，艇艏两舷用仿宋体标示“中国海关”字样加舷号。
七、对走私或其他行政违法行为的举报
（一）举报途径
人民群众可赴海关缉私部门办公地点，或者人民群众提出、海关缉私部门认可的地点，反映其掌握的走私或违规线索，或根据海关缉私部门公布的走私举报受理电话、传真号码及互联网电子邮箱与海关缉私部门取得联系，反映走私线索。海关缉私部门鼓励举报人留下真实姓名及联络办法，以便查处案件及发放举报奖金。
（二）处理
海关缉私部门应当认真对待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的走私或违规案件线索，按照内部工作程序立即研究处理，并向举报人反馈线索使用结果。接待来访时，接待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海关缉私部门必须对举报人及线索来源严格保密。
（三）举报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举报人应真实反映走私、违规案件线索，并尽可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积极配合海关缉私部门开展线索摸查、监控等工作。
举报人有权向海关缉私部门了解所反映走私、违规案件线索的查办结果。
海关缉私部门对根据举报人反映的线索查获的走私、违规案件，依据有关规定，向举报人发放奖励金；对按规定应将没收物品销毁或无偿移交政府专管机关的走私、违规案件，缉私部门将视情发给举报人一定的奖励金。
如发现恶意虚假举报，将依法追究责任。
八、对违法违纪缉私人员的检举、控告

海关缉私人员不能严格、公正执法以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公民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书信、来访等方式向海关总署缉私局及其所属各缉私局（分局）或相关部门检举、控告。
九、国家赔偿
海关缉私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对没有走私犯罪嫌疑的公民予以扣留的；未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实施扣留的；扣留时间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违法实施罚款,没收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或其他财产,追缴无法没收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暂停或者撤销企业从事有关海关业务资格及其他行政处罚的；违法对生产设备、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财产采取扣留、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收取保证金、抵押物、质押物的；擅自使用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财产，造成损失的；对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财产不履行保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财物毁损、灭失的。

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害后果的，海关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提请程序按照《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执行。

海关缉私部门警务公开联系地址、电话

1、海关总署缉私局             举报电话：010-- 65222822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6号                邮编：100730               

2、广东分署缉私局             举报电话：020--81218283

广州市沙面大街53号                   邮编：510130                 

3、北京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10 --87794700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甲56号         邮编：100022                  

4、天津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2--6620010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18号       邮编：300457                    

5、石家庄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311--3015555

石家庄市工农路515号                  邮编：050051                 

6、太原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351—8008061101、7110110

太原市学府街396号               邮编：030006

7、呼和浩特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471--6527623、6553850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库街101号          邮编：010051

8、满洲里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470 --2299413

满洲里市合作区海关大楼                邮编：021400                 

9、大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411 --87632510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5号               邮编：116001

10、沈阳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4--22719009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56号             邮编：110014

11、长春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431--4601977

长春市东南湖大路1066号               邮编：130033

12、哈尔滨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451 --2381843

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88号             邮编：150008

13、上海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1--66529643

上海市万荣二路19号                   邮编：200436

14、南京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5-- 86640700

南京市白下路360号                    邮编：210001

15、杭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71--87630345

杭州市黄龙路7号                      邮编：310007

16、宁波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74--87139900

宁波市长春路150号                    邮编：315010

17、合肥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51--5323803

合肥市长江西路669号                  邮编：230088

18、福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91--83777777

福州市西二环中路76号                 邮编：350002

19、厦门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92--2681131

厦门市东渡路121号                    邮编：361012

20、南昌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91 --6403298

南昌市沿江南路695号                  邮编：330002

21、青岛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532--8008600110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30号              邮编：266071

22、郑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371--65599814

郑州市农业东路30号                   邮编：450008

23、武汉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7--82768235

武汉市沿江大道95号                   邮编：430021

24、长沙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31--4781199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村一片                邮编：410001

25、广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0--81102105

广州市石牌西路68号                   邮编：510630

26、深圳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55--82233999

深圳市罗湖区新安路1号                邮编：518002

27、拱北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56--8151166

珠海市侨光路5号                      邮编：519020

28、汕头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54--8983098

汕头市外马路2号                      邮编：515011

29、黄埔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0--82218248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诚大道339号      邮编：510730

30、江门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50-- 3100999

江门市北街海傍街43号                 邮编：529070

31、湛江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59--3253110

湛江市开发区乐山大道62号             邮编：524022

32、南宁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771-- 5398888

南宁市教育路15—2号                  邮编：530021

33、海口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898-- 66213566

海口市得胜沙路4号                    邮编：570101

34、重庆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3--67853322

江北区洋河二村67号                   邮编：400020

35、成都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8--86401583

成都市通锦桥路67号                   邮编：610031

36、贵阳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851--5786110

贵阳市遵义路9号                      邮编：550002

37、昆明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871 --3016476

昆明市北京路618号                    邮编：650051

38、拉萨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891--6822232

拉萨市北京中路72号                   邮编：850001

39、西安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29--88336110

西安市唐延路19号                     邮编：710075

40、兰州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931--7659039

兰州市安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银安路480号             

                                      邮编：730030

41、西宁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971--8807090

西宁市八一中路19号                   邮编：810007

42、银川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951-- 5679146

银川市正源南街220号                  邮编：750001

43、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       举报电话：0991-- 3846163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17号               邮编：830011
